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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低温

雨雪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据气象部门预报,受强冷空气影响,本市自１２月２９日起开始

大幅度降温,风力明显增大,１２月３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市区最

低气温达零下４℃—零下６℃,郊区最低气温达零下６℃—零下

８℃,有严重冰冻.此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正值元旦假期,为确保

城市安全运行和市民正常生活,根据市领导要求,现就有关工作紧

急通知如下:

一、各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

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,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重要理

念,按照今年新修订的«上海市应对雨雪冰冻专项应急预案»要求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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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速行动、周密安排、强化责任、协同配合,及时落实各项防御和应

对措施,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有序运行.

二、气象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,及时做好灾害性天气

过程的预测、预报、预警工作.应急部门要加强工作协调,根据气

象预警信息,及时启动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应急响应.各新闻媒体

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,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新媒体以及手机

短信、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及时发布灾害预警响应信息,广泛普及防

灾避灾常识,提高公众的防范避险意识.

三、水、电、燃气等供应部门要加强重要设施检查,及时应对低

温雨雪天气引起的供应量上升和设备故障,保证水、电、燃气供应.

水务、房屋管理部门和各区要加强排查,防止水管冻裂、危房危棚

倒塌等事故发生.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种植业、养殖业防冻工作

和农业设施防倒塌工作.商务、粮食物资储备、农业农村等部门要

确保重点物资、鲜活农产品的运输,保障日常供应.

四、各区和交通、绿化市容、房屋管理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,

组织做好城市道路、快速路、高速公路以及人行天桥、小区道路的

防冻措施和应急除冰工作,必要时要提前敷设防滑防冻设施,确保

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.公安、交通部门要加强交通秩序管理,科学

运用封路、限速、间断放行等管控措施,全力保障道路交通运行秩

序,防止因路面结冰等引发车辆和人员伤亡事故.航空、铁路、公

路运输等单位要做好应对延误准备,妥善安置滞留旅客.

五、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重点行业、重点区域和重点企

业的督促指导和安全监管,严防极端天气下各类安全事故发生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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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强城乡居民安全用火用气用电的宣传教育,避免发生各类火

灾和中毒事故;加强对学校、医院、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

理.各级医院要针对低温雨雪天气相关疾病易发和摔伤人员可能

增多等情况,增加相应医护力量.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强

在建工地安全监管.教育部门要部署做好学生安全防护工作.民

政、应急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、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和救助工

作,做好对流浪、乞讨人员的救助.

六、各区、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应急值守,及时报送信息.要加

强值班备勤力量,严格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,确保信息联络畅通.

要按照“快报事实、慎报原因”的原则,加强各类重要紧急情况的信

息报告工作,做到“首报迅速、续报准确、终报完整”.要及时关注

处理群众通过来电来访、网络等渠道反映的低温雨雪天气防范应

对过程中出现的情况.同时,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城市运行安

全,加强安全巡查,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.市政府办公厅(市城

市运行管理中心)将结合实际,对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值班值守等情

况开展检查抽查、督促落实.

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７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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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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